[bookmark: _GoBack]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提交材料明细
(1) 大龄失业人员需提供:本人户口本（户主+本人）、身份证、《山西省电子就业创业证》(登记失业)、企业解除劳动合同书，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且缴纳失业保险满6个月证明，提供以上材料的原件复印件。
(2) 低保人员需提供:本人户口本（户主+本人）、身份证、城镇居民低保证、《山西省电子就业创业证》(登记失业1年)，民政部门加注意见的低保证明，提供以上材料的原件复印件。
(3) 残疾失业人员需提供:本人户口本（户主+本人）、身份证、《山西省电子就业创业证》(登记失业1年)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或者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》，提供以上材料的原件复印件。
(4) 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需提供:所有家庭成员户口本（户主+本人），所有家庭成员身份证，结（离）婚证，所有家庭成员《山西省电子就业创业证》(登记失业)，提供以上材料的原件复印件。
(5) 被征地农民需提供:本人户口本（户主+本人）、身份证、《山西省电子就业创业证》(登记失业1年)、相关部门出具的征地证明，提供以上材料的原件复印件。
(6) 就业困难的退役军人需提供:本人户口本（户主+本人）、身份证、退役军人证、《山西省电子就业创业证》(登记失业1年)，提供以上材料的原件复印件。
(7) 长期失业人员需提供:本人户口本（户主+本人）、身份证、《山西省电子就业创业证》(连续登记失业2年)，提供以上材料的原件复印件。
(8) 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满足以下四项中的一项即可办理认定:
1. 毕业 1 年后未就业且登记失业 1 年以上的。本人户口本（户主+本人）、身份证、全日制专科(高职)毕业证、学信网证明，《山西省电子就业创业证》(登记失业1年)提供以上材料的原件复印件;
2. 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。本人户口本（户主+本人）、身份证、全日制专科(高职)毕业证、学信网证明，《山西省电子就业创业证》(登记失业)、低保证、民政部门加注意见的低保证明，提供以上材料的原件复印件;
3. 农村脱贫家庭(含防返贫监测对象) 的。本人户口本（户主+本人）、身份证、全日制专科(高职)毕业证、学信网证明，《山西省电子就业创业证》(登记失业)、农村脱贫家庭(含防返贫监测对象)证明，提供以上材料的原件复印件；
4. 残疾人。本人户口本（户主+本人）、身份证、全日制专科(高职)毕业证、学信网证明，《山西省电子就业创业证》(登记失业)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，提供以上材料的原件复印件。
备注：所有材料复印件一式三份，社区（村）、乡镇、人社局各留一份。除复印件外，还需向人社局提交社区（村）公示材料复印件，经社区（村）、乡镇盖章的《山西省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情况表》，本人签字的承诺书、乡镇调查人、经办人签字的调查核实结果。
